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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规定，大连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2年5月5日起被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大连热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14）。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原因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否定意见

的《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并披露关

联方资金占用，违反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关于“对关联交易的内部控

制”的相关规定，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由于存在

上述重大缺陷及其对实现控制目标的影响，公司于2021年12月31日未

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

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三）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内审人员依据内控评价原则，及公司《资金管理办法》、《防范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对近期公司资金管理的内

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价。在工作过程中结合了公司近期实际经营

情况，实施了包括询问、观察、抽查会计记录等认为必要的程序。核

查了物资采购部提供的公司煤炭采购需求计划，财务证券部提供的资

金平衡表，根据计划核对相关关联交易的账表并抽查相关凭证，并对



取得的内控资料进行了汇总评价。通过相关程序及取得的证据，我们

认为公司近期的资金收支预算、大额资金支出审批、控股股东及其他

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的编制及关联交易情况，均符合上述规定，

相关内部控制得到了有效执行。 

三、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1 

条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 

条规定，在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

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6 

规定，公司因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情形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内控有效运行，向上海证券

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其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的，还应当提交会计师

事务所对其最近一年内部控制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独

立董事出具的专项意见等文件。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3日 


